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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

申请硕士学位最低标准 

(适用于 2020 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硕士研究生) 

（2020年 7月 20日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讨论通过，2020年 12月经学校审定） 

为深入贯彻教育部、科技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规范高等

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

（教科技〔2020〕2 号）、科技部发布的《关于破除科技评

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

〔2020〕3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南京大学《关于制定新一

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通知》（南研院〔2020〕9 号）的总体

部署，在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新体系建设

的总体目标要求下，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前期广泛调研的

基础上，经院学位委员会讨论，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

质量标准进行修订。注重学风文风，强调成果质量，强化过

程管理，确保我院研究生培养的质量。 

申请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标准方能申请硕士学位： 

南  京  大  学 

南地科研发〔2020〕12 号 

地 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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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成学校规定的硕士学位课程及学分要求。 

二、学位论文应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，论文无抄袭、

造假、一文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文风严谨。 

三、硕士研究生学业过程中需通过以下几个阶段：（1）

硕士中期考核；（2）学位论文开题；（3）学位论文文本预

审；（4）学位论文查重；（5）学位论文评审；（6）学位论

文预答辩；（7）学位论文答辩；（8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初评；（9）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；有关过程培养的质

量监控办法详见《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

监控办法（2020）》。 

四、申请人应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取得与学位论文有

关的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或在学业学习过程中取得优秀

成绩，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、以南京大学为唯一署名单位或第一署名单位，以第一

作者公开发表专业相关的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一篇，或

以第二作者（导师为第一作者）在 Science、Nature 主刊发表

1 篇论文（含录用）（注：“第一作者”指成果中署名作者中

出现的第一个作者，其他作者顺序类推。）； 

2、以南京大学为唯一署名单位或第一署名单位，以第一

申请人完成并获授权 1 项国家发明专利； 

3、获得全国技术竞赛类个人二等奖奖项，或参加导师团

队并署名获国家级和世界级奖项； 

4、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同时满足：（1）课程学习需

达到：A 类课程单科均在 70 分以上，所完成的其他专业课课

程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；（2）学位中期考核学业排名不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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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本专业前 80%，或获得 1 次研究生奖学金；（3）导师对申

请人的科研工作评定在合格以上。 

其他未尽事宜和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学院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7 日 


